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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法務部調查局 

調查人員考試試題 

考試別：司法人員、調查人員 

等  別：三等考試 

類科組：司法事務官財經事務組、檢察事務官財經實務組、財經實務組 

科  目：證券交易法與商業會計法 

金永勝老師 
 
甲、申論題部分： 

一、A 公司為食品業上市公司，為了擴廠，於民國 111 年時辦理現金增資發行新股，甲於現金增

資期間於市場上買進 A 公司之股票。之後，現金增資所涉之公開文件中，有虛偽隱匿之情事

被吹哨者揭露。消息公開後，甲發生鉅額虧損。試問：甲可否依證券交易法第 32 條之規定向

相關人等請求損害賠償？(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公開說明書應記載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之情事者，相關人員對於善意

之相對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就其所應負責部分與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使用法條》：證券交易法第 32條 

【擬答】： 

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32 條第一項之規定：「公開說明書，其應記載之主要內容有虛偽或隱匿

之情事者，下列各款之人，對於善意之相對人，因而所受之損害，應就其所應負責部分與

公司負連帶賠償責任： 

一、發行人及其負責人。 

二、發行人之職員，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以證實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者。 

三、該有價證券之證券承銷商。 

四、會計師、律師、工程師或其他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曾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以證實

其所載內容之全部或一部，或陳述意見者。」 

本題中甲於 A 公司現金增資期間於市場上買進 A 公司之股票，甲即為善意之相對人。之後

，現金增資所涉之公開文件中，有虛偽隱匿之情事被吹哨者揭露消息公開後，甲發生鉅額

虧損，應可依規定向行人及其負責人、發行人在公開說明書上簽章之職員、該有價證券之

證券承銷商、會計師、律師、工程師或其他專門職業或技術人員等人請求損害賠償。 

二、A 公司為半導體大廠也是上市公司，B 上櫃公司（下稱 B 公司）為封測大廠。A 公司已持有

B 公司有表決權股份總數的 55%，若 A 公司擬於 30 日內再加碼買進 B 公司股份的 16%，其

目的係為與 B 公司進行合併，以強化經營綜效。試問：A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是否必須

採公開收購方式買進 B 公司股份？如果 A 公司採公開收購方式買進 B 公司股份，依證券交

易法規定，在買進前是否須向主管機關辦理那些特定程序？另外，為了加快速度，A 公司在

其公開收購期間內，仍然在市場上繼續購買 B 公司之股票，A 公司之行為是否適法？請詳細

說明之。(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 顆★) 

《解題關鍵》：公開收購及其管理辦法。 

《使用法條》：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證券交易法第 43-3。 

【擬答】：  

A 公司依證券交易法規定，是否必須採公開收購方式買進 B 公司股份一事，依據公開收購

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任何人單獨或與他人共同預定於五十日內取得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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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行公司已發行股份總額百分之二十以上股份者，應採公開收購方式為之。故，A 公司得

採公開收購方式取得 B 公司股份。 

 

如果 A 公司採公開收購方式買進 B 公司股份，依證券交易法規定，在買進前是否須向主管

機關辦理那些特定程序一事，依據公開收購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管理辦法規定，公開收

購人應依規定，於公開收購開始日前檢具公開收購申報書及下列書件向證券主管機關申報

： 

一、公開收購說明書。 

二、公開收購人與受委任機構簽定之委任契約書。 

三、公開收購人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或營業處所者，指定訴訟及非訟事件代理人之授權

書。 

四、其他規定之文件。 

為了加快速度，A 公司在其公開收購期間內，仍然在市場上繼續購買 B 公司之股票，A 公

司之行為是否適法一事，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43-3 條規定：「公開收購人及其關係人自申

報並公告之日起至公開收購期間屆滿日止，不得於集中交易市場、證券商營業處所、其他

任何場所或以其他方式，購買同種類之公開發行公司有價證券或不動產證券化條例之不動

產投資信託受益證券。」，因此，A 公司自不得在其公開收購期間內，仍然在市場上繼續

購買 B 公司之股票，若有違反，公開收購人應就另行購買有價證券之價格與公開收購價格

之差額乘以應募股數之限額內，對應賣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三、A 公司為人力仲介公司，專門為科技業仲介人力，獲利甚豐，但是一直未上市櫃，仍然是一

家非公開發行的股份有限公司。今 A 公司股東甲，一直質疑該家公司不夠透明，故主張依照

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規定，A 公司應該公開其上一年度之各項決算報表供大眾查閱；但 A

公司的法律顧問認為 A 公司可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69 條第 2 項，以甲未敘明正當理由而拒絕

甲之請求。試問：A 公司和甲之主張，何者有據？試檢附理由析述之；若 A 公司為一上櫃公

司，但被查閱內容可能傷害公司的商業利益時又有何不同？(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 顆★) 

《解題關鍵》：財務報表公告。 

《使用法條》：證券交易法第 36條、商業會計法第 68、69條 

【擬答】： 

若 A 公司為非公開發行公司，股東甲主張 A 公司依照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之規定，A 公司

應該公開其上一年度之各項決算報表供大眾查閱一事，因公司本身為非公開發行公司，有

關財務資訊公開等相關程序，不適用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規定，故其要求於法無據。另外，

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69 條第 2 項規定：「商業之利害關係人，如因正當理由而請求查閱前項

決算報表時，代表商業之負責人於不違反其商業利益之限度內，應許其查閱。」A 公司之

股東甲可敘明正當理由請求查閱決算報表，或是要求 A 公司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68 條：「

商業負責人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將商業之決算報表提請商業出資人、合夥人或

股東承認」之規定，要求公司將決算報表提交股東承認。 

若 A 公司為公開發行公司，依據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第一項第一款「於每會計年度終了後

三個月內，公告並申報由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並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之年度財務報告」有關規定，股東甲主張公司應依照證券交易法

第 36 條之規定，A 公司應該公開其上一年度之各項決算報表供大眾查閱係於法有據，另外

，A 公司可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69 條第 2 項，以甲未敘明正當理由而拒絕甲之請求係屬法令

不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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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A 公司專營販售特殊馬力的改造車，今 A 公司向知名改造車名家甲購買其所改造之獨特跑車

一台、支付新臺幣(下同)150 萬元予甲；而甲隨後向 B 公司購買一批改車零件以進行改車，

支付 120 萬元予 B 公司。試問：A 公司、B 公司及甲，是否違反商業會計法規定？(25 分) 

《考題難易》：★(最難 5顆★) 

《解題關鍵》：商業支出限額 

《使用法條》：商業會計法第 9、78條 

【擬答】： 

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9 條：「商業之支出達一定金額者，應使用匯票、本票、支票、劃撥、電

匯、轉帳或其他經主管機關核定之支付工具或方法，並載明受款人。前項之一定金額，由中

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中央主管機關依據授權公告之一定金額為新台幣 100 萬元。本題 A 公

司向知名改造車名家甲購買其所改造之獨特跑車一台、支付新臺幣 150 萬元予甲一事，已明

確踰越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金額，經濟部應依據商業會計法第 78 條之規定，對 A 公司之代

表商業之負責人、經理人、主辦及經辦會計人員，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罰鍰；

另外，甲隨後向 B 公司購買一批改車零件以進行改車，支付 120 萬元予 B 公司一事，因甲為

自然人，不受商業會計法管轄，無違法之可能，關於 B 公司因為並非「商業之支出」，因此

就算超過新台幣 100 萬，也無違法之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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